《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
起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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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以国发〔2014〕46号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进行扶持。为全面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深圳市从特区实际出发，紧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双区驱动”的新机遇，以“深圳速度”跻身于全国一流体育城市行列，向着国际著名体育城市的目标加速迈进。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加强体育产业在南山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打造体育强区，提升南山区赛事品牌，促进南山区体育产业发展，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区文体局主办体育赛事活动的监管和服务工作，保障体育赛事活动有序进行，促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南山区的实际情况，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以下简称“区文体局”）制定《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起草过程
1、在区文体局现有的主办体育赛事相关政策、制度及措施的基础上，收集、整理、对比国家、省级，特别是本市市级及区级的体育赛事主办、承办相关的立法资料和实施方案，充分论证制定《管理办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
2、因涉及市场准入等因素，区文体局作为起草部门对《管理办法》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征求意见。
3、多次举行座谈会，向体育行业相关人士等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对分歧意见进行认真研究论证，并对拟制定行政措施的预期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估，对《管理办法》草案进行多次修订，逐步完善文件内容。
4、在区文体局门户网站发布《管理办法》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并公布意见采纳情况。
5、将《管理办法》送本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在审议通过后予以发布，做好政策解读和备案工作。
三、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2修订）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三）《全民健身条例》（2016修订）
（四）《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五）《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
（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
（七）《深圳经济特区促进全民健身条例》（2019修正）
（八）《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府规〔2018〕12号）
（九）《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办规〔2020〕4号）
四、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21条，主要从适用范围、办赛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组织、承办单位的确定流程、条件、责任、承办项目范围、变更情况处理和验收、体育赛事活动经费标准、用途、审计、监督检查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最后明确《管理办法》的有效期为1年。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明确本办法适用于由区文体局主办的体育赛事活动，承办单位须根据区文体局进行申报，经初审、专家评审确定后公示，公示期通过后与区文体局应签订《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体育赛事活动协议书》。
2、明确承办单位必须是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包括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管理水平和业绩，未有违法处罚记录，承办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失信惩戒清单》及国家和本市相关部门联合奖惩备忘录清单；须熟悉了解机关文化体育工作，应具有丰富的办赛经验、足够的赛事人员以及市场运作、宣传推广等能力。
3、明确承办单位有配合审计的义务。体育赛事活动经费根据《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体育赛事活动协议书》的约定及审计报告结果进行结算，如未实际承办体育赛事活动的，承办单位应全数退还已收取的体育赛事活动经费。
